
109年10月7日

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大隊
彰化縣服務站

港澳學生居留暨相關法規簡介

報告人 張伯仲



報告綱要

一、移民署簡介

二、港澳僑生(相關法令)

三、港澳僑生線上申辦事宜



• 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原分散於僑委會、內政部戶政司、
警政署外事組、入出境管理局、航空警察局、各港務警察
所、各縣(市)警察局等。

• 為有效處理違法停居留、虛偽結婚來臺、移民輔導、資訊
系統整合運用、難民及收容遣返等相關問題，爰整合設置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96年1月2日成立運作。104
年1月2日更名為「內政部移民署」。

一、移民署簡介



兩岸條例港澳條例

入出國及移民法

4



面談業務

其他有關
專勤事項

臨時收容
及遣送

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

相關法規查處

外來人口
訪查

專勤隊簡介:工作執掌業務及勤務項目



服務站業務

• 業務項目

外國人

• 1.停留簽證延期
2.申辦外僑居留證及延期 、
申辦外僑永久居留證
4.外僑遷徒、住址及相關料
資異動登記
5.外僑逾期居、停留之處理
6. 外國人之居留證明書(需
曾持用外僑居留證)
7.外國護照遺失證明

大陸地區人民

• 1.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停留、
團聚、探親、探病、來臺停
留延期
2.專業、商務人士來臺活動
3.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依親居
留、長期居留、專案長期居
留、定居
4.專業人士逐次證加簽
5.依親居留入出境許可證加
簽、團聚加簽

香港澳門

• (一) 入境後申請居留證
(二) 居留期間之出入境證
(三) 申請在臺定居
(四) 多次停留之入出境證

無戶籍國民

• 1.入境後申請居留證
2.申請在臺定居

臺灣地區人民

• 1.役男申請出國核准
2.簡任第11職等以上及其
他需許可申出國核准



移民署簡介(彰化縣服務站駐地)

服務站地址:彰化市中山路三段2號

• 聯絡電話:04-7270001 

• 傳真電話:04-7270702 
• 主要業務：外國人事務、大陸及港澳人民事務、移民輔導



香港居民，指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者。

澳門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澳

門護照以外 之旅行證照或雖持有葡萄牙護照但係於

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香港或澳門居民定義

二、港澳僑生(相關法令)



(一)港澳僑生在臺居留定居規定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者：
效期屆滿前30日內，申請原因繼續存在，可申請延期，效期每次不
超過2年，並以畢業當年度9月30日為居留日期，如有覓職需要，請
持畢業證書延期至當年12月31日，期限屆滿前得再申請延長1次，
總延長效期最長為1年；延畢1學期者以翌年6月30日為最終居留日
期。

休學、退學、自行轉讀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者，經學校通報，廢
止居留證。

畢業後居留：

港澳學生畢業回港澳服務滿2年；工作居留(港澳生取得勞動部聘僱
許可，備妥應備文件向本署各服務站提出居留申請案，效期同勞動
部聘僱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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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僑生居留定居規定



(二)港澳僑生在臺居留定居規定-2

定居申請資格：
港澳僑生(HF168)畢業後回港澳服務滿2年經
許可居留且符合居留一定期間規定(1年出境
30日內或連續2年每年居住270日以上)
或港澳僑生畢業(HF168)後經許可在臺工作居
留連續滿5年，每年在臺183日以上，且最近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公
告基本工資2倍者，得申請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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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僑生居留定居規定



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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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別:91居留入出境證(規費新臺幣2,600元/
證效內自由入出)，新生核發3年效期(首次核
發)。
證別:121 IC居留境證(規費新臺幣1,000元/
單純居留證別，入出境時，需再辦理出入境，
(規費新臺幣6,00元)，新生核發3年效期(首次
核發)



(三)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出入境
送件須知

應備文件：
(一)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申請書

(二)照片2吋1張

(三)台灣地區居留證

(四)費用600元整

(五)委託書(親自申請者免附)

(六)回郵信封1個(自取者免附)



(三)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出入境
送件須知

注意事項：
1.港澳居民經許可在台灣地區，居留期間需

出入境，於居留證有效期間內，方可攜入
出境申請書及臺灣地區居留證，逕向本署
各服務站申請出入境許可。

2.持用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者，得直接持
憑該證出入境，免再申請出入境許可。

3.審查所需時間：五個工作天。



(四)香港澳門居民臺灣地區居留證、
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延期須知

申請程序：符合延期居留規定者應於居留有效期間屆滿前30日內，
港澳僑生於線上申辦時，如證別為92證或121證，因系統整合問題
無法申辦，屆時請至本署各縣市服務站辦理延期。

服務站臨櫃辦理。
應備文件：(一)延期留臺申請書1份

(二)臺灣地區居留證或入境證正本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學生以在學證明或繳費證明/

延畢生註明延修業時間)
(四)延期證照費：新臺幣300元整
(五)委託書(親自申請免附)
(六)以創新創業事由之居留延期申請案，檢附營

運實績證明文件。
(七)掛號回郵信封1個(自取者免附)



港澳僑生逾期居停留相關法令規定

四、相關法令規定

※ 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 104年7月8日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及香港澳門條例增訂大陸地區
人民及港澳居民逾期停居留者，得課處新臺幣2千元
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 惟逾期居留未滿30日者，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

續存在者，於繳納罰鍰後，得重新申請居留，免

出境，逾期居留30日以上者裁罰後並申請出境證出境。



香港澳門居民居停留證件逾期
之裁罰基準

(一)逾期10日以下者，處新臺幣2000元罰鍰。

(二)逾期11日以上，30日以下者，處新臺幣4,000元罰鍰。

(三)逾期31日以上，60日以下者，處新臺幣6,000元罰鍰。

(四)逾期61日以上，90日以下者，處新臺幣8,000元罰鍰。

(五)逾期91日以上者，處新臺幣10,000元罰鍰。

港澳僑生



管制入國相關規定
※香港澳門地區申請居留或定居不予許可其申請期間處理原則:

◆逾期30日以上，未滿一年，自出境之日起算一年。

◆逾期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自出境之日起算二年。

◆逾期二年以上，自出境之日起算三年。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學(居留原因續存)，
逾期停留、居留者，許可其申請。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非法工作) ，自出境之日起
算一年。

港澳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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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有犯罪紀錄(例如酒駕、吸毒)可能面臨下
列情形:

◎驅逐出國(強制出境)或限令出國

◎暫予收容

◎管制禁止入國

※港澳關係條例
§14-1-:經撤銷廢止居留許可->得強制出境。

在臺犯罪面臨的狀況
港澳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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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 §185-3(公共危險) :

•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港澳僑生在臺常態性觸法類型



法令修正事項

• 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送件須知增訂
109年8月19日之後核准之申請案，申請人出生地
為大陸地區者，應檢附經海經會驗證之在大陸地區
未設籍證明書、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回鄉證)
或經大陸公證處驗證之當地公安部核發之大陸戶口
註銷證明書等其中一項證明文件，相關修正事項，
請依本署109年8月19日移署移字第1090086766號
函辦理。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第22條第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不予許可：
一、現（曾）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未經許可入境。
（二）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
（三）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四）有危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
動之虞。
（五）參加或資助內亂、外患團體或其活動而隱瞞不報。
（六）參加或資助恐怖或暴力非法組織或其活動而隱瞞不報
。
（七）有事實足認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二、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偽收養。
三、原為大陸地區人民。
四、現（曾）冒用身分或持用偽造、變造證件申請或入境。
五、現（曾）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時，為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
要事實。
六、現（曾）在臺灣地區有行方不明紀錄達三個月以上。
七、與臺灣地區人民結婚，其婚姻無效或有事實足認係通謀
而為虛偽結婚



• 八、健康檢查不合格。

• 九、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但有本條例第十四條之二情形，

• 或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 ，不在此限。

• 十、現（曾）任職於大陸地區行政、軍事、黨務或其他公務機構、具政治

• 性機關（構）、團體或其於香港、澳門投資之機構或新聞媒體。(增列)

• 前項不予許可之期間如下：

• 一、有第一款第一目、第四款及第五款情形：二年至五年。

• 二、有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六款、第七款及第九款情形：一年至三

• 年。

• 前項不予許可期間之計算，已入境者，自出境之日起算；未入境者，自不

• 予許可、撤銷或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

• 香港或澳門居民經許可入境，未逾停留期限三十日，其居留申請案有數額

• 限制者，依規定核配時間每次延後一年許可。但有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

• 形之一，未辦延期者，不在此限。

• 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第三款及第十款情形，移民署得會同國家安全局、

• 大陸委員會及相關機關審查。



香港澳門僑生線上申辦應備資料

應備文件：
(一)2吋彩色脫帽照片1張。

(二)香港或澳門居民永久居民身分證正本、影本(線上申辦
時港澳身分證檢視碼免輸入)。

(三)保證書(保證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學生免附)。

(四)最近五年內香港或澳門警察紀錄證明書(3個月內有效，

未滿20歲免附)。

(五)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外國人健檢乙表，3個月內有效)，

未滿6歲者得免辦理健檢，但應附完整預防接種證明影

本備查。



香港澳門居民(港澳生)在臺灣地區居留
線上送件須知

應備文件：

(六)已入境停留期間申請者，加附入出境許可證。

(七)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

明文件；例如：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通知書及在

學證明文件或學校獨立招生經教育部同意函文）。

(八)香港或澳門居民身分確認書。

所需費用:

申請臺灣地區居留證（IC卡）者，證照費新臺幣1,000元

申請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證照費新臺幣2,600元。



三、港澳僑生線上申辦事宜



線上系統畫面



線上系統



線上系統



線上申辦網址介紹



新案註冊



新案註冊



新申請認證通知



系統畫面



系統畫面



居留新申請案



居留新申請案





延期



繳費








	Slide Number 1
	報告綱要
	�一、移民署簡介�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服務站業務
	移民署簡介(彰化縣服務站駐地)
	香港或澳門居民定義
	(一)港澳僑生在臺居留定居規定
	(二)港澳僑生在臺居留定居規定-2
	證別
	(三)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出入境�送件須知
	(三)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出入境�送件須知
	(四)香港澳門居民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延期須知
	港澳僑生逾期居停留相關法令規定
	香港澳門居民居停留證件逾期�之裁罰基準
	管制入國相關規定
	Slide Number 18
	Slide Number 19
	法令修正事項
	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居留定居許可辦法
	Slide Number 22
	香港澳門僑生線上申辦應備資料
	香港澳門居民(港澳生)在臺灣地區居留�線上送件須知
	�三、港澳僑生線上申辦事宜�
	線上系統畫面
	線上系統
	線上系統
	線上申辦網址介紹
	新案註冊
	新案註冊
	新申請認證通知
	系統畫面
	系統畫面
	居留新申請案
	居留新申請案
	Slide Number 37
	延期
	繳費
	Slide Number 40
	Slide Number 41
	Slide Number 42

